附件1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

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委办局：

为加强地下水管理，有效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地面沉降防控、地下水战略储备以及重要泉域恢复，合理开发和有效涵养保护地下水资源，进一步提升地下水应急保障能力和战略储备，划定了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统筹考虑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地下水利用情况以及地质环境条件等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划定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与限制开采区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市水资源战略布局和重要区域地下水涵养保护要求，同步划定本市地下水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一）地下水禁止开采区范围

1.市域内高速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各200米范围内。

2.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其他区域。

（二）地下水限制开采区范围

1.北京市大兴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大兴区青云店、常营子、采育、安定、礼贤和榆垡镇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395.7平方千米。

2.北京市通州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胡各庄、梨园、台湖、张家湾、次渠、牛堡屯、马驹桥和大杜社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242.3平方千米。

3.北京市通州区第2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区郎府、漷县镇和永乐店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115平方千米。

4.北京市朝阳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朝阳区金盏和楼梓庄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23.6平方千米。

5.北京市通州区第3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区徐辛庄镇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23.4平方千米。

（三）地下水储备区范围

1.地下水储备区Ⅰ区：分布在平谷区山前平原地带，北至王辛庄-山东庄一带、南至东高村、西至峪口、东至金海湖的平谷地下水储备区，面积约221平方公里。

2.地下水储备区Ⅱ区：分布在北至密云区翁溪庄、南至顺义北小营、西至怀柔区雁栖、东至密云区巨各庄的密怀顺地下水储备区，除区域内地下水禁止开采区以外的区域，面积约420平方公里。

3.地下水储备区Ⅲ区：分布在北至昌平区十三陵、南至上庄、西至流村、东至南邵的昌平地下水储备区，除区域内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以外的区域，面积约230平方公里。

4.地下水储备区Ⅳ区：分布在北至海淀区四季青、南至大兴区黄村、西至门头沟区龙泉、东至玉渊潭的西郊地下水储备区，除区域内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以外的区域，面积约293平方公里。

5.地下水储备区Ⅴ区：分布在房山区北至青龙湖、南至琉璃河、西至石楼、东至窦店的房山地下水储备区，面积约115平方公里。

（四）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1.重要泉域保护Ⅰ区：分布在昌平区白浮泉周边区域，面积约11平方公里。

2.重要泉域保护Ⅱ区：分布在海淀区诸泉周边区域，面积约34平方公里。

二、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管理措施

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严格执行《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除下列情形外，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禁止取用地下水：

（一）为保障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

（二）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

（三）为开展地下水监测、勘探、试验少量取水。

除上述规定的三种情形外，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量；上述规定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取用地下水。

各区应当严格执行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管理要求，认真核查禁止开采区内取水情况，加快制定水源置换计划，逐步推进禁止开采区内取水井置换。原则上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除保留部分取水井作为保障重要工程和民生安全应急备用以及用于监测外，其余依法予以封井或者回填。

三、地下水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管理措施

为增强地下水战略储备，恢复重要泉域，根据本市实际，划定地下水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在地下水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内地下水管理执行以下要求。

（一）地下水储备区地下水管理措施

按照“护得住、补得进、留得住、有序采”的原则，强化生态补水通道及地下水补给区管理，充分利用地表水、雨洪水增加地下水回补，有效促进地下水资源涵养，不断提升本市地下水战略储备能力；根据区域地下水水位动态变化情况，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二）重要泉域保护范围地下水管理措施

除执行上述储备区地下水管理措施外，各有关区应切实加强重要泉域保护范围内地下水压采工作，制定水源置换计划，逐步完成地下水源替代，推进白浮泉等已经干涸但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的泉域涵养恢复。

四、有关说明

为有效涵养和恢复本市地下水资源，除上述划定范围外，其他区域地下水开采仍按现行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管理，地热水按有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京水务地〔2022〕17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及涉及乡镇（街道）

2.北京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涉及乡镇（街道）一览表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2025年11月  日

附件1
北京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

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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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北京市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涉及乡镇（街道）一览表

	序号
	分区
	乡镇（街道）

	1
	地下水限制开采区
	朝阳区（2个）：金盏、楼梓庄；通州区（12个）：胡各庄、梨园、台湖、张家湾、次渠、牛堡屯、马驹桥、大杜社、郎府、漷县镇、永乐店、徐辛庄；大兴区（6个）：安定、采育、礼贤、青云店、榆垡、长子营。

	2
	地下水储备区
	海淀区（15个）：北下关、甘家口、海淀、青龙桥、上庄、四季青、田村路、万柳、万寿路、香山、羊坊店、永定路、中关村、紫竹院、八里庄；丰台区（5个）：丰台、卢沟桥、太平桥、宛平城、新村；石景山（9个）：八宝山、八角、古城、广宁、金顶街、老山、鲁谷、苹果园、五里坨；门头沟区（4个）：城子、大峪、龙泉、永定；房山区（6个）：城关、窦店、青龙湖、琉璃河、石楼、阎村；顺义区（3个）：北小营、木林、牛栏山；昌平区（9个）：城北、城南、流村、马池口、南口、南邵、沙河、十三陵、阳坊；平谷区（13个）：滨河、金海湖、兴谷、渔阳、大兴庄、东高村、黄松峪、马昌营、南独乐河、山东庄、王辛庄、夏各庄、峪口；怀柔区（8个）：北房、怀北、怀柔、龙山、庙城、泉河、雁栖、杨宋；密云区（9个）：鼓楼、果园、河南寨、密云、穆家峪、十里堡、檀营、西田各庄、溪翁庄。

	3
	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海淀区（6个）：海淀、青龙桥、曙光、四季青、万柳、燕园；
昌平区（4个）：城北、城南、马池口、南邵。





